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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期货公司接入外部信息系统管理规则》
起草说明

为落实《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期货市场高质量发

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﹝2024﹞47 号）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

法》要求，规范期货公司外部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外部系

统”）接入管理，维护交易者合法权益和市场交易秩序稳定，

中国期货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起草了《期货公司接

入外部信息系统管理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规则》）。现

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随着期货市场快速发展和信息科技广泛应用，交易者越

来越多地使用专业化、个性化交易软件接入期货公司开展期

货交易。外部系统的应用一方面帮助交易者实现了期现货产

业数据互通、全面风险管控、交易策略定制、跨市场产品配

置等功能，提高了风险管理效果和交易效率；另一方面，也

因其管理链条长、信息不对称、责任边界不清等问题，增加

了合规隐患和技术安全风险。

《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

意见》（国办发﹝2024﹞47 号）明确要求，加强期货公司信

息技术监管，督促期货公司严格交易信息系统外部接入管理，

保障信息技术安全。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也对期货公

司建立健全外部系统接入管理机制，保证接入系统的合规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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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安全性等做出明确规定。

去年以来，协会多次调研期货公司外部系统现状，在证

监会指导下研究起草了《管理规则》，以问题为导向，细化

自律管理要求，压实期货公司对外部系统接入管理的主体责

任，指导期货公司建立健全外部系统接入管理制度机制，加

强对外部系统接入行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，在保障合理的交

易管理需求的同时，防范业务合规问题和技术安全风险，促

进期货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主要思路及内容

《管理规则》共 24 条，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管理范围及原则。一是明确期货公司接入外部系

统适用本规则，同时明确外部系统与外接客户定义。二是明

确期货公司接入外部系统应当坚持看不清、管不住则不展业

的理念，强调技术不改变业务逻辑，压实期货公司的主体管

理责任。

（二）全过程管理要求。一是要求期货公司建立健全外

部系统接入管理制度，建设功能完备的交易系统并做好网络

隔离，同时明确各部门管理职责。二是要求期货公司建立承

诺签署、尽职调查、系统测试、风险提示、接入审查、监测

监控、异常核实与处理、客户风险分级管理、客户回访等机

制，对外部系统接入、交易、退出实施全过程管理。三是明

确提出期货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禁止从事的六类行为，防范外

部系统接入失管失控风险。

（三）对外部系统分账户、子账户功能的针对性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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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前，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，有外接客户利用具备分

账户、子账户功能的外部系统，开展期货配资等违法违规活

动。为进一步加强外部系统分账户、子账户功能管理，防范

相关功能滥用风险，协会在《管理规则》中就分账户、子账

户功能的使用管理做出针对性安排。

一是把好入口关。在外部系统接入前，要求期货公司就

使用分账户、子账户功能的外部系统的合规性严格审查并签

署审查意见。二是明确客户责任。向外接客户作出书面风险

提示，强调其不当使用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后果；要求相关

客户签署承诺书，每季度向公司报告分账户、子账户交易及

管理情况，并配合公司开展异常情况核查。三是强化公司持

续管理责任。要求期货公司每个自然年对相关客户至少回访

一次，确认客户是否知悉账户实际使用情况；对未及时报告

分账户、子账户相关情况或报告内容存在异常的，一经发现

立即核实处理；加强异常行为监测，发现客户私自使用分账

户、子账户功能的，要求期货公司立即停止系统接入服务。

（四）自律管理。明确协会可以组织实施自律检查，并

对违反《管理规则》的期货公司及从业人员实施自律措施，

将涉嫌违法违规的主体移送有权机关处理，进一步督促期货

公司全面落实外部系统接入管理要求。

此外，《管理规则》还以附件形式提供了客户接入承诺

书必备条款和风险提示书必备内容。

三、实施安排

为确保《管理规则》平稳落地，拟设置 6 个月过渡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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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，《管理规则》发布后 3 个月内，期货公司应当完成外部

系统接入管理制度建设，完善监测监控机制。《管理规则》

实施后 3 个月内，期货公司应当完成存量外接客户承诺书及

风险提示书签署。


